附件1

“镇江市出口名牌”评选办法及评选程序
 
一、评选办法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商务部和江苏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的评选指标，结合镇江实际进行评选。申请“镇江市出口名牌”的企业，按评选要求，向企业所在地外经贸部门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各辖市区外经贸局（经科局）要认真审核本地区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对符合资格条件的企业，按评审指标进行初评，根据得分高低列入“镇江市出口名牌”候选名单。市属企业按上述要求和程序，直接向市外经贸局（外贸处）上报有关申请材料。

市外经贸局将组织有关部门成立评审组和材料审核组，对申请材料进行复评，根据得分情况，综合考虑行业特点、地区差别、企业类型等因素，并征求有关单位意见后，提出 “镇江市出口名牌”名单，经镇江市外经贸局网站公示后确定。

已经获得“江苏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的企业，不再参加“镇江市出口名牌”的评选，但可以同时享受“镇江市出口名牌”的相关扶持政策。对于没有入选“镇江市出口名牌”的参评企业将列入镇江市出口名牌的梯队管理。

 二、资格条件
申请认定“镇江市出口名牌”的企业，应符合以下资格条件：

（1）在镇江市内依法注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2）已经依法备案登记的对外贸易经营者；

（3）经营状况良好，净资产为正，连续两年经营盈利；

（4）上年度自营出口额不低于 200万美元（机电产品企业出口额不低于300万美元，农副产品企业出口额不低于100万美元）；

（5）通过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6）近三年来未因严重违法违规而受过行政处罚；近三年来未发生过重大质量问题；

（7）在国内外已依法注册商标

 三、评分体系
为保证认定对象的先进性和代表性，“镇江市出口名牌”的评选采取好中选优的办法，即对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企业按评分标准进行打分。

评分标准如下：

（一）创名牌工作规划。根据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作出评价，分四档确定分值。很好，得 5分；好，得3分；一般，得１分；没有规划，得０分。

（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申请企业及产品的科技含量，每拥有一项专利得 0.5分，最多不超过5分；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得5分，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得8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得10分。

（三）通过质量认证情况。每通过一项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包括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或其它各种行业管理体系、职业健康体系安全管理体系）或出口产品标志认证的得4分，但最多不超过10分。

（四）上年度出口额。上年度该商标商品自营出口额达到 200万美元（机电产品300万美元、农副产品100万美元）得5分，以后每超过 100万美元加0.5分，但累计不超过20分。

（五）上年度出口额增长率等于（或低于）前一年度得0分，上年度出口额每增长5%加0.5分，但累计不超过5分。

（六）上年度同类产品出口额在全市位次。在申请的同类产品中按出口额大小进行排名。排第1位的得5分，排第二位的得4.5分，依次类推，最低为0分。

（七）上年度销售额以当地统计局认定数量，达到1亿元人民币得3分，每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加1分，但累计不超过5分。

（八）海外市场商标注册情况。获商标注册证书一个得20分，每增加一个国家（地区）加1分，但累计不超过30分；已办理商标注册，获商标使用确认证明文件的，得10分。

（九）在海外设立生产、营销和售后服务机构情况。在海外每设立一个生产营销和售后服务机构得2分，但累计不超过8分。

（十）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荣誉称号或被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列为出口免检企业的每项得 8分;获得江苏省著名商标、江苏省名牌产品和镇江市知名商标、镇江市名牌产品荣誉称号的每项得 4分。此项累计不超过15分。

（十一）品牌形象展示情况。近三年来在广交会、华交会参展中获优秀组织奖和优秀布展奖的每项得2分，但最高不超过4分。

（十二）参予制订行业标准情况。企业参予国际行业标准制订的得5分，参予国家行业标准制订的得3分；此项累计不超过5分。

四、提交材料
企业在申请时应如实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1．“镇江市出口名牌”申请表(见附件二，此项材料还需提交电子文本)；

2.创名牌工作规划；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上年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能证明上年度销售额的有关资料；

5．上年度和前一年度本企业该商标商品自营出口额统计资料；

6．由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或行业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通过出口产品标志认证的证明材料 (复印件)；

7．境内、外商标注册证书(复印件)或境外商标使用确认证明材料；

8．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需提供专利证书(复印件)；市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9．海外设立生产营销和售后服务机构的注册证明材料 (复印件)； 

10．近三年在参加广交会、华交会中获得优秀组织奖、布展奖的获奖证书(复印件)； 

11.参予国际行业标准制订和国家行业标准制订的有关证明材料；

12.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或被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列为出口免检企业的,获得省级及镇江市级相应的荣誉称号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申请“镇江市出口名牌”的企业不得伪造材料、虚报数据，一经发现，市外经贸局将立即取消其本次和下一次申报资格，各项扶持政策一律不得享受。

五、扶持措施
1.通过多种手段，利用多种渠道，对“镇江市出口名牌”进行宣传和推广。

2.优先安排广交会、华交会和其它国内外各类热点展览会摊位。

3. 被认定为“镇江市出口名牌”后，方可申请市级以上的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

4.优先安排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项目、“走出去”资金项目、商务部农工纺及品牌资金项目和省市财政鼓励企业外贸发展的各项资金项目。

5.优先安排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技术改造贴息、研发资金，进口贴息资金。

六、评选程序

（一）成立评选委员会（评选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市外经贸局正、副局长担任；评选委员会成员由市外经贸局和相关部门有关人员组成。

评选委员会下设材料审核组，具体负责申报材料受理、整理等评选事务工作。

（二）受理申报材料和资格审核
为保证入选镇江市出口名牌的先进性和代表性，本次评选只对符合资格条件的企业才予以受理，申报材料由企业所在地的辖（市）区、镇江新区外经贸管理部门初审后报市外经贸局，市属企业直接报市外经贸局（外贸处）。

材料审核组按评选办法对申报企业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核，对不符合资格条件的企业，不再列入评选范围。

 （三）评议打分

对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企业，由材料审核组对照评分标准进行打分，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排列，提交评选委员会审核表决。

（四）评选委员会审核表决
    评审委员会结合评选办法、企业资料及各部门对企业的了解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筛选原则好中选优，适当兼顾地区、企业类型和行业平衡，确定初步入选的镇江市出口名牌名单。
    （五）网上公示初选名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通过镇江市外经贸局网站http://www.zjftec.gov.cn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7天。
   （六）公布最后确定的名牌名单
    公示期结束后，以市外经贸局发文的形式，正式公布镇江市出口名牌名单，同时在有关新闻媒体上广为宣传。

（七）向列入“镇江市出口名牌”企业授牌
    给获得“镇江市出口名牌”的企业制作牌证，在全市开放型经济工作会议上向企业（或部分代表企业）授牌。
